
主动公开

南建设〔2017〕145 号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
《佛山市南海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市政管理部门，区建筑工程质

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〉

的通知》(南安委〔2017〕13 号)、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

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7〕633 号）、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管理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广州“7·22”

塔吊倒塌较大事故教训 立即开展全省建筑工地安全隐患排查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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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行动的紧急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7〕607 号）、《佛山市交通

运输局关于深入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（佛交〔2017〕452 号）、《关于转发〈佛山市安全生产

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液化石油气安全监管的函〉的通

知》（南安办〔2017〕106 号）、《转发佛山市安委办关于加强危

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南安办〔2017〕114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我局制定了《佛山市南海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大检

查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
2017 年 8 月 10 日



佛山市南海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
工作方案

近期，我省连续发生多起生产安全事故，安全生产形势严峻，

特别是 7 月 22 日广州市海珠区中交集团南方总部基地 B 区项目

发生的塔吊倒塌较大事故，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强化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，持续

开展隐患排查整治，堵塞漏洞、排除隐患，有效防范和遏制较大

事故、减少一般事故,确保我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〉的通

知》(南安委〔2017〕13 号)、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

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7〕633 号）、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

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广州“7·22”塔

吊倒塌较大事故教训 立即开展全省建筑工地安全隐患排查专项

行动的紧急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7〕607 号）、《佛山市交通运

输局关于深入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佛交〔2017〕452 号）、《关于转发〈佛山市安全生产委

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液化石油气安全监管的函〉的通知》

（南安办〔2017〕106 号）、《转发佛山市安委办关于加强危险化

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南安办〔2017〕114 号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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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住建系统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和目标

按照“全面检查、严格执法、彻底整治”的总要求，坚持问

题导向，全面开展大检查，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，彻查安全隐

患，堵塞管理漏洞，强化源头治理，切实加强安全风险辨识管控

和隐患排查整治。全区住建系统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住建系统的

安全生产严峻形势，深刻汲取广州海珠区“7·22”塔吊倒塌较

大事故的教训，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全面深入开展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，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。全区住建系统相

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，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部署安全

生产大检查工作，做到不走过场，不留死角，有效防范和遏制较

大以上事故、减少一般事故。确保我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

定向好，以良好的安全生产形势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。
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

为加强本次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取得实效，特成立领

导小组。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常务副局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副

局长担任，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、建筑市场监管科、城乡建设

科、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、市容环卫科、市政道路建设管理专

责组、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。

三、重点检查内容

大检查范围是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及其他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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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影响的单位、场所、部位、设备设施和活动等。主要包括以

下几方面：

（一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

1.检查建设、监理、施工总承包、专业分包、劳务分包，租

赁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，各方责任主体安全责任落实情况；

重点检查其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、安全检查制度执行，施工工

期安排是否合理，是否压缩合理工期等情况;

2.加强深基坑安全管理检查，特别是对超过一定规模的深基

坑检查，检查其专项方案编制、审核、专家论证情况；深基坑（槽）

开挖的防护情况，包括周边防护栏杆、工人专用楼梯、同一垂直

作业面上下层之间的隔离防护等；深基坑（槽）和边坡作业的合

规性情况，包括支护、降（排）水、放坡、安全监测等内容;

3.检查模板支撑系统，重点检查高大支模系统，检查其专项

方案编制、审核、专家论证情况；现场检查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

材料及基础验收、安全技术交底、模板搭设、搭设后检查验收，

现场安全监测、高支模支撑系统钢管及扣件的检测情况;

4.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建筑起重机械产权

备案（注销）、安装（拆卸）告知、安全档案建立、检验检测、

安装验收、使用登记、定期检查保养等制度执行情况;

5.悬挑卸料平台检查，项目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技术交

底资料是否完善；主梁、次梁钢丝绳等材质、规格是否符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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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；安装挑梁、拉索时混凝土是否达到强度要求；锚固是否符

合要求；平台板是否满铺、临边防护是否符合要求；是否设置限

载牌;

6.施工现场消防安全，检查是否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是

否对消防设施进行验收，在建建筑物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消防管

道、消防栓、水带及水枪等，易燃易爆及粉尘涉爆场所必须按要

求配备灭火器，并专人定期检查;

7.检查是否制订针对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的施工安全工作

措施；现场是否准备应对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等情况的应急队

伍及物资;

8.检查是否编制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落实安全事故应急演

练；

9.其它影响施工安全生产情况。

（二）城镇燃气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

1.镇街燃气主管部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工作情况：包括开展

燃气安全专项检查、制定相关工作方案、组织燃气企业自查、专

项执法检查等情况;

2.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状况：一是建立健全执行安

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各类操作规程的情况；二是

燃气生产、储存、供应等设施设备是否齐全有效，安全可靠;三

是是否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建立隐患治理工作台账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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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情况；

3.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理情况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

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执行情况，是否完善检测监控

措施，是否对重大危险源管理和操作岗位人员进行安全操作技能

培训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有效证件上岗情况；

4.燃气安全管理应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：是否建立了燃

气事故应急预案及预案执行制度，配备应急抢险队伍、应急设备

和应急物资以及建立燃气供应应急保障机械等;检查汛期及防御

台风天气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，完善汛期及极端气象条件工作

应急预案（方案），积极关注气象信息和防汛工作动态，及时检

查汛期应急物资储备及维护情况等；

5.防火防雷设施管理情况：防火标志和安全警示标志设置，

外来人员和车辆管理，火种、动火作业管理，场站消防设施、器

材维修保养情况，是否存在违规住人情况；燃气设施是否有防雷

措施，并按要求进行定期检测；

6.燃气安全教育宣传及用户检查：开展燃气从业人员安全培

训情况，督促企业开展用户安全检查和安全用气知识宣传，重点

检查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建立用户档案、定期开展入户安全检查

的情况；

7.燃气运输车辆管理：是否有非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进入场

站，进入燃气场站的危运车辆是否安装防火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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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城镇燃气加臭：是否建立健全燃气质量检测制度，是否具

备燃气中加臭剂含量的检测能力（或能否提供证明燃气加臭量符

合规范要求的检验报告或证明文件）；

9.石油天然气管道及城镇燃气管道管理情况：石油天然气输

送管道日常检测、维护、检修、更新和巡查情况，镇街辖区内排

查处理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范围内违章建筑、施工占压、搭

建以及各类管道铺设重叠交叉、安全距离不足等外部安全隐患情

况；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改攻坚成果“回头看”检查。

（三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

1.检查生活垃圾处理厂运营相关资料：半年垃圾处理量统计;

季度环境调查检测报告;日常营运记录;各类污染物排放是否达

标;渗滤液处理设施设施运行情况,检查渗滤液处理记录台帐，在

线监控设施监测情况是否达标;

2.检查生活垃圾处理厂应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：是否编

制了应急预案，配备应急抢险设备和物资，开展应急安全演练及

培训；

3.检查生活垃圾处理厂对风险点危险源管控：是否开展各类

风险点危险源排查工作，落实管控措施；是否有制定安全生产制

度并落实；各项安全标识标牌是否规范、清晰、数量是否足够；

有否安全生产培训;

4.检查生活垃圾处理厂防汛防灾工作:是否有防汛防灾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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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，对员工开展防汛防灾应对培训，储备足够的防汛防灾应对

物资;

5.生产垃圾处理厂检查：卸料大厅清洗、照明、安全等设施

是否齐全；垃圾贮坑是否有安全保护措施及警示牌；是否有飞灰

储存设施，落实飞灰运输防漏措施；有否落实锅炉等特种设备安

全运行管理制度;

6.检查各镇（街道）的主管部门对设施开展安全监督管理检

查记录，是否对发现问题落实整改措施。

（四）既有房屋使用安全和维护
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要做好辖区范围内既有房屋

使用安全管理排查，排查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按《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既有房屋使

用安全危险源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南建设函〔2016〕342

号）的文件要求进行既有房屋结构安全检查;

2.检查房屋附属设施、围护结构使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;

3.检查有危险点或局部危险的房屋是否已经采取有效措施

消除危险；

4.检查发现的问题或隐患是否已采取可靠措施排除。

重点排查范围：

1.发生过外立面剥落的建构筑物及其周边同类型的建构筑

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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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筑年代较长、建设标准较低、失修失养严重的房屋；

3.使用过程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较多，群众投诉较频繁的房

屋；

4.邻近挡土墙、山体护坡、河道可能存在因挡墙倒塌、边坡

坍塌、河道地基塌陷等威胁的房屋；

5.居住使用人员密集场所的房屋建筑，特别是学校、幼儿园、

医院、养老院、商场等的房屋建筑；

6.原有公房、购改租等方式筹集用作保障性住房、棚户区改

造安置房以及建成入住时间较长的保障性住房；

7.其他存在使用安全事故隐患的房屋。

（五）城市公园绿地

1.公园绿地配套设施、设备安全。检查公园内游乐设施、

体育设施、公园路灯线路等各类器材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；检

查公园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，包括水上活动、动物展出、大

型展览、节假日游园活动和游乐、康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机制，及

确保节日或在公园举办重大活动时的游园安全，防止出现踩踏事

故和其他安全事故的发生而制定的应急预案。检查公园安全管理

工作方案，是否落实责任、明确日常巡查维护工作任务分工、确

保人员到位和专业维护；检查公园安全标识设置情况；

2.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安全。检查是否落实园林绿化建筑施工

安全生产责任制相关规定；检查非法违法施工作业行为；检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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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对项目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；检查项目管理人员到位和落

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；检查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状况；检查安全

管理问题和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；检查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方案制

定及落实情况等内容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。2017 年 8 月 8 日前，各镇（街道）国土

城建和水务局、市政管理部门，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

督站要研究制定本部门检查工作方案，做好文件传达和组织部署

工作，将检查工作方案通知到所有企业、项目和有关单位。

（二）企业自查。2017 年 8-10 月，各有关单位应按照方案

要求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行动，并建立起排查台帐，对检查发现的

问题、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处置，相关资料留置工地备查。

（三）区局检查。2017 年 8-10 月，区局开展安全隐患大排

查。通过突击检查、明查暗访、随机抽查、回头检查等多种方式，

深入开展检查督导，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依法处

理。

（四）市局督查。本次大检查市住建管理局主要领导亲自抓，

分管领导分别带队，不定期进行督查。市局建筑市场监管科、工

程质安全监管科、房产管理科、市政环卫科、燃气管理科、园林

绿化科分别牵头，对各区住建管理部门领导带队检查及安全生产

大检查情况进行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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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市

政管理部门，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要按照本方案

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订本部门检查工作方案，落实必要的人力、

物力和财力保障，细化明确检查督查的重点内容、方法、标准、

要求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及时督促企业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。

（二）落实企业责任。坚持把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作为安

全生产大检查的根本落脚点，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责任体

系和运行机制，提升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意识，推进企

业真正按照“五落实、五到位”（领导机构人员落实、责任体系

监管职责落实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落实、预警防范措施落实、培

训教育落实；单位主要负责人认识到位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履职

到位、日常管理与阶段性监督检查到位、隐患排查整改到位、危

险源监控到位）要求，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强化监管力度。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市

政管理部门，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要切实加大监

管力度，做到安全监管工作三个全覆盖，即“覆盖到住建全系统、

覆盖到行业全领域、覆盖到生产全过程”。要把隐患作为事故进

行检查、整改，突出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管，对发现的问题要

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限，整改合格经复查确认后方可复产复工。

对违反建设程序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程，要立即全面停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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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工。依法严厉处理自查不落实，整改不到位的企业。请将开展

大检查情况和执法处罚、集中整治等阶段性情况于 8 月 21 日前

报区局，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总结于 10 月 19 日前报送区局。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采取各种方式，

对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广泛宣传，及时向社会公布大检查结果。

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，设立事故隐患举报热线，引导广大从业

人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关心、支持和参与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。

（相关资料分别报区局对应科室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联系

人:鞠轶星、李伟煊，联系电话：86237810、86339642，电子邮

箱：qzjjzak@163.com; 城乡建设科联系人：覃仁武，联系电话：

86289225，邮箱：nhzjcjk@sina.com；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联

系人：叶昊炫，联系电话：86289776，邮箱：122657176@qq.com；

市容环卫科联系人：柯琥珀，联系电话：86323803，邮箱：

702169947@qq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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